新疆艺术学院采购项目询价单
	采购人发出询价时间：
	2025年10月22日
	供应商报价时间
	

	采购人全称（公章）
	新疆艺术学院附属中等艺术学校
	供应商全称（公章）
	

	采购人详细地址
	乌市头屯河区金桥路699号
	供应商详细地址
	

	经办人
	图老师
	传真电话：
	7533275
	联系人、联系电话
	

	项目名称
	对规格、型号及主要性能（施工方案、服务方案等）的要求
	数量
	响应规格、型号及主要性能（施工方案、服务方案等）
	单价
	总价
	产地
	质保期
	供货期

	2025年锅炉房改造教学楼地暖抢修项目
	1.备案要求：供应商须已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采云服务市场完成备案，且备案状态有效。
2.资质要求：供应商需具备合格有效的建筑工程三级及以上资质、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及营业执照（经营范围包含建筑工程施工或建筑安装施工），并提供上述资质证件的复印件（需加盖供应商单位公章，确保复印件清晰可辨）。
3.报价依据：本项目报价需严格依据另行提供的《项目清单》及施工图纸，报价内容需与清单、图纸范围完全对应。
4.业绩要求：报价人需提供近3年内（2022年1月1日至今）3个及以上类似地暖改造或建筑工程施工项目业绩（需附合同关键页复印件，包含项目名称、服务内容、合同金额、签订时间、甲乙双方盖章页等关键信息，加盖单位公章）。
5.报价材料要求：
①供应商需提交经济标（含报价汇总表、分项报价表等完整内容）、相关业绩材料及项目配备人员名单（需明确项目经理、技术负责人、安全员等关键岗位人员信息及对应资质证书）；
②经济标需同时报送纸质版1套和广联达格式电子版（存储于U盘，标注供应商名称）；
③所有材料需加盖供应商单位公章及法定代表人（或授权委托人）印章，且与本《供应商条件要求》文件一并密封（密封袋需贴封条并加盖公章），报送至采购人指定地点。
6.报价限制：本项目控制价为406811.57元（其中暂列金45000元，暂列金不可调整），供应商最终报价不得高于此控制价，否则视为无效报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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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其他要求
	1.工期、质保与踏勘要求：
①工期：项目总工期不得大于30日历天（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项目竣工验收合格止），若未按工期约定竣工，承包人需承担合同总金额50%的违约金，且需承担因逾期竣工导致的采购人损失；
②质保期：项目整体质保期为2年（自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），质保期内需免费提供维修、更换等售后服务；
③现场踏勘：投标人须在报价前自行前往项目现场进行踏勘（踏勘时间需提前与采购人沟通确认），充分了解现场施工条件、周边环境等情况，因未踏勘导致的报价偏差或施工风险，由供应商自行承担。
2.报价文件提交时间：供应商需在采购人通知的报价截止时间前提交报价文件，逾期送达或未按要求密封的报价文件，采购人有权拒收。
	总报价：人民币增值税普通发票）
	
	
	
	
	

	报价截止日期
	2025年10月27日上午北京时间12：00分之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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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1.虚线左方为采购人填写，右方为供货商填写；2.此表主要针对货物类采购，服务、工程类可参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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